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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628][bookmark: _Toc228348595][bookmark: _Toc228348626]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bookmark: _Toc228348627]编制目的
为规范乡村规划管理，保障乡村地区建设，实现宁晋县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全覆盖，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宁晋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2条 [bookmark: _Toc228348628]编制主要依据
[bookmark: OLE_LINK18]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 《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7.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8. 河北省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工作指引（试行）
9.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0. 宁晋县各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11. 国家、河北省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第3条 [bookmark: _Toc228348629]适用范围
根据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宁晋县域内村庄划分为三类，分别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和保留改善类。本规定适用于宁晋县管辖范围内，村庄规划（详细规划）未覆盖的集聚提升类和保留改善类村庄，及城镇开发边界内近期不实施城镇集中建设的村庄区域（以下称规划范围）。


















































[bookmark: _Toc24365][bookmark: _Toc228348596][bookmark: _Toc228348630]第二章 底线管控
第4条 [bookmark: _Toc3014][bookmark: _Toc22834863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113.1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98万亩。各村庄应严格按照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分解落实。
[bookmark: _Hlk160546950]严格实施耕地用途管制，对永久基本农田实施特殊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其他管控要求，详见负面清单。
需占用或改变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用途的，应当符合《河北省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规定，并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第5条 [bookmark: _Toc20835][bookmark: _Toc228348632]生态保护红线
宁晋县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第6条 [bookmark: _Toc228348633]历史文化保护线
落实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内容。全县共存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8处。
建立由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推动划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相关保护范围由其行业主管部门划定，并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保护和管理。历史文化保护线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开发建设前应开展历史文化资源建设影响评估，对历史文化保护线内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土地，实行“先考古，后出让”。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不同特点，采取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并对濒危项目实施抢救。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空间的建立，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库、博物馆或展示中心等文化设施，并将各类传统保护与非遗项目保护、文化展示相结合。加强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为传承手工艺、民间技艺和表演艺术培养后备人才。
符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的其他要求。
第7条 [bookmark: _Toc578][bookmark: _Toc228348634]洪涝风险控制线
落实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洪涝风险控制线面积33998.1881公顷。根据蓄滞洪区和河道管理范围，结合防洪要求，将宁晋泊蓄滞洪区以及主要行洪排沥河道的河道管理范围划定为洪涝风险控制线。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洪涝风险控制线内空间管控。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管理，应按照水利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2017年修正）执行；对洪涝风险控制线内其他区域的建设项目管理，参照水利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2017年修正）执行。对于蓄滞洪区内的建设项目管理，应按照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确定蓄滞洪区的启用标准、防洪标准和校核标准，并通过工程建设和安全设施配置，在宁晋泊蓄滞洪区内建立完备的防洪工程体系和切实有效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体系。
第8条 [bookmark: _Toc24503][bookmark: _Toc228348635]化工产业空间安全控制线
落实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化工产业空间安全控制线，主要分布在侯口镇、贾家口镇和徐家河乡。
严格控制安全控制线内土地开发利用，严禁在安全控制线内建设商业、学校、医院、居民点等设施。对安全控制线内现存的商业、学校、医院、居民点等设施，使用者应与化工园区管理部门协商后妥善解决。
新增建设应严格执行相关安全标准，确保居民生活区、商业区、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生产和存储区域保持足够安全防护距离。
按国家、省、市相关要求对化工重点监控点周边区域开展安全评价工作，并落实安全评价提出的相关管控要求。化工重点监控点企业生产、储存装置与周边学校、医院、居民集中区等敏感点的距离应确保符合外部安全、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有关要求。
新建危险化学品项目应明确相关安全距离范围。
第9条 [bookmark: _Toc228348636] 其他管控要求
涉及地质灾害、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安全控制范围以及高电压等级电力线路、油气长输管道、高压燃气管道、高速、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廊道控制范围和城市通风廊道范围的，应符合相关准入管理要求，并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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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787][bookmark: _Toc228348597][bookmark: _Toc228348637]第三章 规划管控指引
第10条 [bookmark: _Toc32432][bookmark: _Toc228348638]村庄建设边界
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方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村庄建设边界内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村庄新增建设用地需求，控制村庄建设边界和建设用地总量。
村庄建设边界为村庄集中建设和管控区域，并不等同于规划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具体的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应以审批的各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村庄详细规划为主，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每年的规划动态维护同步调整。规划期末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城镇开发边界外2020年现状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第11条 [bookmark: _Toc228348639]通用选址要求
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村庄建设边界，以及村庄建设用地增量和减量空间，乡村建设项目应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选址原则上安排在村庄建设边界内，并符合上位规划及相关行业要求。
规范预留用地使用管理，对预留用地实行总量控制和动态优化。对未划入村庄建设边界的预留机动指标，可用于有特殊选址要求的乡村独立体育、文化、旅游设施、农业设施、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生态设施项目，确需零星分散的村民居住，以及确需选址在村庄建设边界外的农产品初加工等建设项目使用。
第12条 [bookmark: _Toc7679][bookmark: _Toc228348640]农村宅基地
农村村民原则上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且每处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200平方米。城镇开发边界内近期不进行城镇集中建设的村庄区域，原则上应按照一类农村宅基地进行管控。
[bookmark: _GoBack]（一）一类农村宅基地
建筑高度原则上不应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建筑层数一般不超过3层，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10米。建筑的外观、风格、比例、尺度、色彩、材料等宜与村庄整体风貌相协调。村民可选用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供设计的《农村住宅标准设计图集》进行设计建设。
（二）二类农村宅基地
建筑层数一般不超过6层，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18米，日照标准原则上不应低于大寒日3小时。其他规划技术指标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执行。
第13条 [bookmark: _Toc25890][bookmark: _Toc388][bookmark: _Toc228348641]公共服务类
（一）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筑高度原则上控制在12米以下，建筑层数一般不超过3层。配建标准及用地规模在符合《河北省建设用地使用标准》基础上，由行业主管部门确定。
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项目建筑高度原则上控制在12米以下，建筑层数一般不超过3层。
教育用地、文化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应满足实际需求，配建标准及用地规模在符合《河北省建设用地使用标准》基础上，由行业主管部门确定。
鼓励各类农村社区服务设施（除中小学、幼儿园外）集中复合布置，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复合设置用地标准按《河北省建设用地使用标准》逐项加和执行，并符合行业主管部门规定。
第14条 [bookmark: _Toc19724][bookmark: _Toc26013][bookmark: _Toc228348642]公用设施类
公用设施建设应符合相关专项规划及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建设标准。公用设施类项目建筑高度原则上控制在12米以下，建筑层数一般不超过3层。
第15条 [bookmark: _Toc262][bookmark: _Toc15966][bookmark: _Toc228348643]产业项目类
（一）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服务类项目建筑高度原则上控制在16米以下，建筑层数一般不超过4层。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等营业网点还应符合行业要求。
（二）工业、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新建、改建项目一般情况下容积率不小于0.8、建筑系数不小于40%、绿地率不大于20%，建筑限高36米，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大于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且建筑面积不大于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物流仓储用地新建、改建项目一般情况下容积率不小于0.5，建筑系数不小于30%，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
用地规模按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执行，并符合行业主管部门规定。
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高、分散布局配套设施成本高的产业项目要进产业园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要向县城或有条件的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集聚；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等产业，原则上应布局在行政村村庄建设边界内。
第16条 [bookmark: _Toc228348644]特殊用地
特殊用地项目建筑高度原则上控制在12米以下，建筑层数一般不超过3层。殡葬设施布局应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河北省相关专项规划要求，同时符合行业主管部门规定。
第17条 [bookmark: _Toc228348645]历史文化保护
涉及历史建筑等重要历史文化资源的，按照各级文物的保护要求，相关保护范围由其行业主管部门划定，并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保护和管理，加强日常巡视保护工作。
第18条 [bookmark: _Toc15517][bookmark: _Toc10787][bookmark: _Toc228348646]地块控制
（一）建筑退距控制
铁路、公路、城市道路、河道、高电压等级电力线路、油气长输管道、高压燃气管道、化工企业、化工产业安全控制线、加油站油罐区、文物保护单位等的建筑退距为刚性控制内容，应符合国家、省市相关规范或规定要求。
（二）建筑间距控制
建筑间距应满足卫生、采光、通风、消防、施工、安全等国家、省、市、区相关规范。

[bookmark: _Toc29074][bookmark: _Toc228348598][bookmark: _Toc228348647]第四章 其他条款
第19条 [bookmark: _Toc8093][bookmark: _Toc228348648][bookmark: _Toc10234]规划调整
总体规划发生调整的，本规定底线管控条款按调整后实际
第20条 [bookmark: _Toc228348649]规划执行
在本规定执行期间，相关标准、规范发生调整，或此规定与国家、省、市政策不一致的，按新文件执行。




附件：负面清单
	[bookmark: _Toc22547]项目
	负面清单
	备注

	一、永久基本农田
	1.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2.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3.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
4.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
5.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
6.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二、耕地
	1.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景、种植草皮；
2.不得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计划外擅自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规模；
3.不得违规超标准在铁路、公路等用地红线外，以及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
4.未经批准不得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造林；
5.未经批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不得将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的一般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
6.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
7.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
8.严禁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无关的设施；
9.严禁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住宅、餐饮、娱乐等非农设施；
10.不准违法占用耕地建房；
11.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
	《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


	三、林地
	1.禁止毁坏森林开垦耕地；
2.严禁违背自然规律绿化造林；
3.严禁违法占用林地；
4.不得采伐古树名木；
5.不得以整治名义擅自毁林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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